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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铁车站防排烟设计及现行国家规范相关内容重点剖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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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地铁车站作为人员密集场所，一旦发生火灾事故，乘客及工作人员需要在短时间内紧急有序撤离。疏散作为火灾

第一要务，合理合规的防排烟设计方案为人员撤离提供宝贵的时间，为消防人员进入灭火提供有效保证，同时也为设计人员执

行国家政策应对消防审查及验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。针对目前防排烟规范执行力度的差异，结合实际相关工程案例，就重点

内容的理解进行分析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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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地铁防排烟设计的初衷首先是为了满足人员安全疏散，

利用合理的控烟措施将烟气有效组织在一定的范围内，保证

人员在火灾发展到威胁人身安全之前到达安全区域，为人员

逃生创造条件；同时尽快排除火灾释放的热量，控制烟气温

度，阻断火灾蔓延通路，减少经济损失。

GB50016-2014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2018年版）[1]

（以下简称《火规》）为我国建筑防排烟采用的指令性设

计体系[7]，其规定了防排烟的设计范围和指标计算方法。

2017年发布的GB51251-2017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
[2]（以下简称《烟标》）作为防排烟系统的专项技术标准

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协调，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建筑如何进行

防排烟设计做出规定，具有适用性与针对性。2018年颁布

的GB51298-2018《地铁设计防火标准》[3]（以下简称《火

标》）更是针对地铁建筑的特点，着重对地下车站、地下区

间的防火分区、防火分隔、安全疏散、建筑构造及想配套的

设施进行了规范，以提高火灾时乘客的生还率和最大限度

减少财产损失。此外，地铁防排烟设计尚应遵循GB 50157-

2013《地铁设计规范》[4]（以下简称《地规》），另外地铁

地下车站作为重要的战时隐蔽场所，其防排烟设计应满足

GB 50098-2009《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》[5]（以下简称

《人防规》）。以上规范在防排烟系统设计的各方面给出了

相应的条文，在进行地铁车站防排烟设计时，难免遇到有针

对性的条文相左之处，取舍之间给设计人员带来困惑。本文

主要从性能化设计方面对相关规范条文的执行力度上进行阐

述。

1 车站防排烟设计范围

车站防烟设计以《火规》中规定的范围为准，具体不再

具体阐述。

车站排烟设置部位

1）连续长度大于一列列车长度的地下区间和全封闭车

道。此部分内容结合《地规》28.4.4及《火标》中相关条文

及说明执行。

2）车站公共区 依据《火标》中相关规定，地下车站或

地上封闭车站的站厅、站台公共区均需要设置排烟措施。地

面站、高架站优先采用自然排烟，在设计中要结合建筑的平

面和立面布局综合考量。地下车站通常无法满足自然排烟条

件，应设置机械排烟措施。

3）长度大于60米的地下换乘通道、连接通道、出入口通

道 《火标》将以上通道排烟长度定义为60米主要考虑换乘通

道和车站公共区通向其他区域的通道较宽、较顺直，出入口

还有一端直通室外。高架站的连廊应满足自然排烟条件。

4）同一防火分区内总建筑面积大于200m²的地下车站设

备管理区，地下单个建筑面积大于50m²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

燃物较多的房间。本条内容源自《火规》8.5.4，但其描述与

火规不完全一致，执行上存在分歧，或可理解为《火标》在

编制过程中将相应标准提高。根据2013版《地规》28.4.3条

文说明不超200m²空调机房、冷冻机房因其内部平时无人经常

停留，其面积不计入需要排烟总面积中，因此，地下车站的

小端设备区在《火标》颁布以前，一直以《火规》中规定的

范围设置排烟措施，《火标》“问世”后，有过争议，但最

终工程的执行上还是从严对待。

2 防烟分区划分

对于车站防烟分区的划分，《地规》及《烟标》中均有

相应的内容，且关于防烟分区面积和尺寸规定存在差异，对

于地铁工程应当以其行业规范为准，并以《烟标》作为《地

规》补充内容进行设计。

例如，对于地下车站设备区走道及排烟房间，我们既要

考虑其单个防烟分区面积不超750m²，同时防烟分区长边长度

按《烟标》表4.2.4。对于环形走廊，根据对本条规定条文解

释的理解，防烟分区的划分在考虑面积和长边长度的同时，

尚应考虑人员疏散因素和烟气扩散时卷吸冷空气而下降的特

点，故将环形走廊拆解，使其单个防烟分区烟气的扩散路由

及最远点人员疏散长度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此外，关于需

考虑排烟的房间范围《火标》中已有相应的说明，总结一

下就是走道及非气体灭火房间（除去有水房间如泵房、卫生

间、茶水间等）。

对于地下车站公共区防烟分区划分，行业规范已明确

具体面积要求，结合地铁大空间的特点及防烟分区大小对火

灾控烟的影响，公共区不考虑防烟分区长度的要求。关于超

长出入口或连通道是否需考虑防烟分区长度问题存在一定争

议，笔者认为应从其划分定义、火灾规模、控烟效果等多方

面考虑。

地面站或高架站采用自然排烟时，其防烟分区的划分除

满足面积要求外，尚应考虑自然排烟窗开窗面积需求、间距

要求和最远点的排烟距离等控制因素。

3 防排烟系统计算风量的确定

1）防烟系统

满足自然通风条件的封闭楼梯间设置可开启外窗应满足

规范相关要求，地下这站仅用于设计地下、半地下一层疏散

的封闭楼梯间首层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1.2m2可开启外窗或直

通室外的疏散门情况下无需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。

根据目前加压送风系统计算方法，主要采用“压差法”

和“门洞风速法”，由于地铁工程层数不多的特点，楼梯间

及其前室采用“压差法”风量计算结果远小于采用“门洞风

速法”，故实际工程均采用“风速法”计算。同时也基本符

合几本现行规范计算原则。

目前《烟标》中明确了分别针对楼梯间和前室均加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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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风、楼梯间送风前室不送风及仅对前室加压送风几种情况

计算风量的确定，能够比较全面的应对地铁工程中的各种形

式。此外对封闭避难层（间）、避难走道的机械加压送风量

做了明确规定。

这里我们针对如下情况来具体分析防烟系统方案的设

计。某地下两层防烟楼梯间，每层对应多个前室，每个前室

均设置一个对立开启门，如下图所示：

首先我们判定本工程中前室中均只有一个门开向走道，

满足楼梯间送风前室不送风的情况，结合地铁一次火灾仅

考虑同时设计地下某一层内人员疏散，因此根据计算公式[2]

（详见《烟标》3.4.5）：

Lj=L1＋L2

其中    L1=Ak·v·N1

L2=0.827×A×△P1/n×1.25×N2

Lj—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量

L1—门开启时，达到规定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（m3/s）

L2—门开启时，规定风速值下，其他门缝漏风总量（m3/

s）

AK—一层内开启门的截面面积（m2）

v—门洞断面风速（m/s）

N1—设计疏散门开启的楼层数量

A—每个疏散门的有效漏风面积（m2）

△P—计算漏风量的平均压力差（Pa）

n—指数（一般取n=2）

N2—漏风疏散门的数量

在判定式中N1值（设计疏散门开启的楼层数量）时，笔

者认为不能仅根据规范中给出的判定条件“当为地下楼梯间

时，设计1层内的疏散门开启，取N1=1”确定，应结合本层

（假定本层开启门数量最多）可能同时涉及疏散开启的前室

门数量确定，如果本层3个前室中均可能在火灾工况下疏散人

员，为保证门同时开启时楼梯间保证有足够的余压值，N1值

应按最不利情况取值。同理对楼梯间地下某层向走道开启多

个疏散门的情况一并适用。计算N2值（漏风疏散门的数量）

时，应采用楼梯间的总门数减去N1楼层计算加压送风开启门

的数量，不能机械的套用规范中的公式。

排烟系统

关于地面站或高架站车站，采用自然排烟时有两种情

况：一是净高小于等于6m采用高位排烟窗（口），其有效

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2%；二是净高大于6m的场所，应

根据热释放速率及《烟标》表4.6.3规定值计算确定。对于

地上车站，若净高大于6m，结合表格中判定计算排烟量在

15×104～21.1×104m3/h范围内，根据给定的自然排烟窗的风

速0.74～1.01m/s，计算排烟窗有效面积为41.25～79.20m2之

间，结合防烟分区划分、每组排烟窗长度、储烟仓厚度及最

小清晰高度等要求，并配合建筑楼扶梯口挡烟垂壁、建筑装

饰外立面要求等因素，地面及高架车站很难满足开窗面积需

求。因此，配合建筑方案阶段应尽量避免净高大于6m或通过

设置密闭吊顶等形式规避规范中比较难执行的条款。

地下车站公共区排烟量的计算《地规》和《火标》中都

有比较明确的规定，应从其行业规范内容。笔者认为目前在

工程应用中存在分歧的地方主要在于排烟设备的配置容量，

对于车站公共区站厅和站台共用一套排烟系统，由于地铁站

厅和站台公共区划为一个防火分区，对于防烟分区交界处

（楼扶梯口部挡烟垂壁）发生火灾是否应执行《烟标》4.6.4

条第1款内容，笔者认为两本行业规范中已规定地铁防火设计

是按一条线同一时间同时发生一处火灾进行，对应的消防联

动模式也是按此原则设计；另外《火标》中已明确，排烟风

机的风量应按所负担的防烟分区中最大的一个防烟分区的排

烟量、风管（道）的漏风量及其他防烟分区的排烟口或排烟

阀的漏风量之和计算。不能在规范执行过程中仅选择计算风

量大的条款执行。

此外对于站台公共区当防烟分区包含轨道区时，应按列

车设计火灾规模计算排烟量。目前国内地铁列车的设计火灾

规模通常取7.5MW～10.5MW，此值最初的起源及发展过程基本

无法考证。对于列车的火灾热释放率，国内地铁设计界普遍

存在一些误区，城市轨道交通以服务通勤客流为主，车辆内

饰选用的可燃材料原本就极少，因此，符合上述任何标准要

求的地铁车辆，即便发生火灾，其热释放率基本不可能达到

7.5MW水平。以中车集团为某项目提供的列车为例，基于达根

法（Dugganmethod）[7]计算得出的列车火灾900s内平均热释

图 1 地下某层楼梯间对应多个前室情况

则。

目前《烟标》中明确了分别针对楼梯间和前室均加压送风、楼梯间送风前室不送风

及仅对前室加压送风几种情况计算风量的确定，能够比较全面的应对地铁工程中的各种

形式。此外对封闭避难层（间）、避难走道的机械加压送风量做了明确规定。

这里我们针对如下情况来具体分析防烟系统方案的设计。某地下两层防烟楼梯间，

每层对应多个前室，每个前室均设置一个对立开启门，如下图所示：

图 1地下某层楼梯间对应多个前室情况

首先我们判定本工程中前室中均只有一个门开向走道，满足楼梯间送风前室不送风的情

况，结合地铁一次火灾仅考虑同时设计地下某一层内人员疏散，因此根据计算公式［2］

（详见《烟标》3.4.5）：

Lj=L1＋L2

其中 L1=Ak·v·N1

L2=0.827×A×△P1/n×1.25×N2

Lj—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量

L1—门开启时，达到规定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（m3/s）
L2—门开启时，规定风速值下，其他门缝漏风总量（m3/s）
AK—一层内开启门的截面面积（m2）

v—门洞断面风速（m/s）
N1—设计疏散门开启的楼层数量

A—每个疏散门的有效漏风面积（m2）

△P—计算漏风量的平均压力差（Pa）
n—指数（一般取 n=2）
N2—漏风疏散门的数量

在判定式中 N1值（设计疏散门开启的楼层数量）时，笔者认为不能仅根据规范中

给出的判定条件“当为地下楼梯间时，设计 1 层内的疏散门开启，取 N1=1”确定，应结

合本层（假定本层开启门数量最多）可能同时涉及疏散开启的前室门数量确定，如果本

层 3个前室中均可能在火灾工况下疏散人员，为保证门同时开启时楼梯间保证有足够的

余压值，N1值应按最不利情况取值。同理对楼梯间地下某层向走道开启多个疏散门的情

况一并适用。计算 N2值（漏风疏散门的数量）时，应采用楼梯间的总门数减去 N1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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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速率仅为2.8MW。此计算方法是基于车内所有可燃物同时被

引燃的假设，将各可燃物试样在锥形量热仪中的燃烧热值的

实验数据进行平滑处理而得出的。而可燃物事实上是均匀分

布在车厢内的，即便发生火灾，初始火源的发展延烧需要一

定的过程，不可能第一时间即引燃全部的可燃物。

另外将火灾热释放率的峰值与疏散时间对等，我国目前

尚无列车火灾规模排烟量的具体计算公式，在参考日本《地

铁火灾对策标准与解说》中规定的列车常规火灾计算公式：

CS=21[1-e
（Ve·t/V）]/Ve

V=20（A0-AV）

CS≤0.1

CS — 空间内允许的烟气浓度（l/m）

Ve — 火源区段排烟设备的排烟量（m3/min）

V — 火源区段的有效容积（m3）

t — 疏散结束的时间（min）

Ao — 垂直线路方向的有效面积（扣除柱子、楼梯或扶

梯等）（m2）

AV — 列车横段面积（m2）

根据1986年日本列车火灾试验研究结果，总结了列车常

规火灾的烟气生成量与时间的关系，实际上常规火灾与大火

源火灾时间与发热量的关系是不同的（见下图[7]）

图2 不同规模火灾时间与发热量关系图

此外，火灾热释放率与车型有关的理论也存在争议，火

灾热释放率与可燃物的物理参数、质量、空间位置、燃烧效

率及初始火源的强度有关，无法判定A8编组车型一定比A6编

组车型火灾热释放率就一定大。以上是笔者对列车火灾规模

的理解，保留看法。

对于地下车站设备区，《地规》中“当排烟设备负担

两个或两个以上防烟分区时，其设备能力应根据最大防烟分

区的建筑面积按2m3/m2·min计算的排烟量配置。”与《烟

标》4.6.4条第1款内容中“对于净高6m一下的场所应按统一

防火分区中任意两个相邻防烟分区的排烟量之和的最大值计

算。”无本质区别，车站设备区走道相对公共区空间较小，

防烟分区面积划分也比较容易接进，两中计算方法有差异但

不大，均考虑能满足防烟分区边界发生火灾时的设备应对能

力。需要注意的是《烟标》中增加了空间净高的判定条件，

对于净高大于6m的车站，其排烟量的计算与前述高架站内容

一致，由《烟标》表4.6.3直接选定，对于设备机房配置、

走道内风管安装空间也是很难满足表中规定数值，且不近合

理，因此笔者认为按《地规》执行已能满足地铁设备管理区

火灾排烟需求。

楼梯间泄压的风量为无组织风量，不考虑在补风的范

畴。

4 其他相关规定

防排烟系统的控制要求中，我们要搞清楚联动和连锁

两个概念，联动是通过报警主机，通过联动控制器来启动风

机；连锁是需要接线到风机的控制箱，直接启动风机，这两

种方式都是符合风机启动要求的。

对于“一条线路、一座换乘车站及其相邻区间的防火

设计应按同一时间发生一次火灾设计”的理解，在工程设计

中，部分人对火灾蔓延至其他区域二次启动排烟设备对相邻

区域排烟违背同一时间一次火灾的设计原则持错误的理解观

念。所谓一次火灾与火灾自动报警二次报警启动火灾控制模

式是两个概念，二次报警不代表两次火灾，同时负担两个防

烟分区的排烟系统无论是火灾位置位于挡烟垂壁附近情况还

是其中一个防烟分区火灾烟气蔓延至另一个防烟分区，均应

触发相应防烟分区内烟感，启动排烟模式[8]。

排烟口风速标准，GB 51298和GB 51251分别给出了不同

的标准，分别是7m/s和10m/s，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针对地铁

工程还是应当以行业标准为依据。其实二者给出的理由是一

致的，排烟口的风速越高，卷吸周边的冷空气的量越大，烟

口下的烟气层被破坏，从而降低排烟口的有效排烟量。当排

烟口的风速过高时，底部烟层很容易被吸穿，形成排烟“风

洞”[2]，且风管容易产生啸叫和震动等现象，从而影响风管

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，因此GB 51251中不但对排烟口的风

速有上限要求，同时对排烟口的最大允许排烟量做出相关规

定，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应结合此部分内容设置风口大小、数

量以及挡烟垂壁高度。

结语

地铁车站形式多变，尤其大型地铁车站的防火设计更为

复杂，疏散距离及时间更长，正确合理的防排烟设计才能为

乘客及工作人员提供有力保障。

规范作为应用性指令体系，虽简单明了易于执行，但

对规范的理解应源于设计初衷，灵活运用，合理合规，不能

盲目执行。目前我国规范的编制及消防救援的理论体系尚未

完善，更多是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，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

上加以完善。因此对防排烟设计的相关认知也是在逐渐变化

的，不但要对现行规范有深入的理解，还应在现有的模式中

推陈出新，应对各种设计条件都能做出正确的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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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S — 空间内允许的烟气浓度（l/m）

Ve — 火源区段排烟设备的排烟量（m
3
/mi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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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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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V — 列车横段面积（m
2
）

根据 1986 年日本列车火灾试验研究结果，总结了列车常规火灾的烟气生成量与时

间的关系，实际上常规火灾与大火源火灾时间与发热量的关系是不同的（见下图［7］）

图 2 不同规模火灾时间与发热量关系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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